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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函 
機關地址：台北市和興路 84 巷 18 號 1 樓 

聯 絡 人：劉盈如 

電    話：02-22369735-6 

傳    真：02-22369734 

電子郵件：viola@east.org.tw 

 

受文者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1 日 
發文字號：動社研（102）字第 003 號 
速    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檢附資料： 

主旨：支持立法規範飼主為特定寵物絕育，減少因狗口過剩造成棄犬來源
壓力，並利促進寵物登記，推廣飼主責任教育。建請儘速研擬配套
措施與教育宣導方案，以利後續推動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本（2013）年 1月 9 日，審查通過「動物保護法」部分條

文修正案，其中第 22 條第三項規範：「第一項業者以外之特定寵物飼主應為寵

物絕育，但飼主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報並提出繁殖管理說明後得免絕

育，如有繁殖需求亦應申報，並在寵物出生後依第十九條規定，植入晶片，辦

理寵物登記。」又第四項：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得要求前項申報飼主提

供特定寵物飼養現況及受轉讓飼主資料。」相關罰則訂於第 27 條第 9款：「經

勸導改善仍未申報或為寵物絕育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

並得公布其姓名、名稱或照片；經處罰仍未改善或改善不完全者，得按次處罰

之。」有利政府從源頭降低流浪犬貓數量，杜絕個人或家庭繁殖、買賣犬貓，

防止不肖業者以家養名義大量繁殖、買賣寵物，逃避法律規範，或飼主未衡量

繁殖後果及自身環境能力而造成過度繁殖後之棄養行為，政府再耗費公帑處理

流浪犬貓衍生之種種社會問題。 

二、 對合法、正派經營寵物繁殖買賣業者而言，落實規範飼主為特定寵物絕育，有

利於杜絕家庭式寵物繁殖之違法交易，促進民眾認養收容動物或是向合法寵物

業者購買，此舉並未傷害合法寵物業者之商業利益，更能逐步建立市場秩序與

商業倫理。 

三、 至若擔憂寵物因老邁、健康等因素不宜絕育，乃至主張維護動物生殖、哺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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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子同樂等權益之飼主，可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與繁殖管理說明，讓寵物繼續

繁殖的同時也加入寵物登記，其寵物權利與福利並未受影響，更能同理流浪動

物處境，響應政府從源頭管理寵物過剩的政策。 

四、 已有多份獸醫研究指出，絕育有助於穩定犬貓情緒，一方面免因發情導致走失

或打架傷亡等憾事，另一方面可減少因行為問題（嚎叫、打架、到處亂尿）而

致之棄養，還可降低動物晚年罹患生殖器官上的疾病，如子宮蓄膿、乳腺腫瘤..

等。 

五、 鑑於政府推動寵物登記制度多年，至今仍未臻完備。為免各界擔心規範飼主為

特定寵物絕育之良法美意，未來因行政準備不足或不周延而成效不彰，特函建

請儘速透過動物保護諮議會議或公民參與程序，研擬配套措施與教育宣導方

案，以利後續推動。 

 
正本：行政院農委會 

副本：行政院、立法院國民黨黨團辦公室、立法院民進黨黨團辦公室、立法院親民黨黨團辦公室、

立法院台聯黨黨團辦公室。提案委員：立法委員黃昭順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蘇清泉國會辦

公室、立法委員吳育仁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學聖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楊應雄國會辦公

室、立法委員曾巨威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呂玉玲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岱樺國會辦公室、

立法委員陳碧涵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李桐豪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紀國棟國會辦公室、立

法委員楊玉欣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翁重鈞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詹凱臣國會辦公室、立法

委員陳鎮湘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羅淑蕾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江惠貞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

員蔡正元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徐少萍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正二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

李慶華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鄭天財國會辦公室。經濟委員會：立法委員丁守中國會辦公室、

立法委員林滄敏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徐耀昌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高志鵬國會辦公室、立

法委員許忠信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明文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黃偉哲國會辦公室、立法

委員楊瓊瓔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廖國棟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蘇震清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

員簡東明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潘維剛國會辦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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